	附表3　(地方部分) 
延續性計畫自起始年度即全額納編預算情形

	機關(單位)：                

	單位：新臺幣元

	中央
補助機關
	計畫序號
【註】
	中央
計畫名稱
	計畫期程
	預算
納編金額
	首年
保留金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註：計畫序號請依計畫附件1「114年度中央機關辦理計畫型補助項目明細表」填列。
填表人：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主辦會計：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
聯絡電話：

第1頁，共1頁
